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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临时公告有关事项 

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年 6月 8 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临时公告有关事项的问询函》

（上证公函【 2017 】071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问询函》的要求，

现就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1、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和表决程序，并说明是否符合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

则等的规定。 

回复： 

2017 年 5月 31 日公司董事长与前任董事会秘书李春蓉，就董事会秘书换岗

事项进行了面谈，其未表达否定意见，面谈结果也通报了相关董事会成员与总经

理。 

6月 1日，大申集团法定代表人张秋霞到达股东大会现场，李春蓉未及时通

知董事长，未审核张秋霞及个人律师出席会议的资格。 

公司于 6月 5日收到董事长沈新民关于提议董事会解聘董事会秘书的函。根

据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三条、《董事会议事规则》

第十五条，董事长有权召集董事会会议，故本次董事会符合会议召集程序。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起草的董事会议案材料，李春蓉作为董事会秘书办公室的

负责人完全知悉，公司于 6月 5日以邮件形式发出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通知，李春蓉作为董秘、董事也及时收到了会议的通知及材料。公司于 6 月 7

日以通迅表决方式召开了董事会。根据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

第一百一十七条、《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二十四条，会议通知于董事会召开前发

出，故本次董事会符合会议通知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解聘李春蓉董事会秘书

职务的议案》，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6名董事同意、2名董事反对、1董事弃权。根

据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八条、《董事会议事规则》

第十三条，董事会有权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上海中毅达

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九条、《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三十一条，

董事会会议应当由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做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

的过半数通过；本次会议期间公司在任董事 9名，出席会议董事 9名，6名董事

同意该议案，故本次董事会符合会议表决程序。 

综上，公司认为，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董事

会议事规则。 

2、公司 6 月 5 日公告证券事务代表辞职，6 月 7 日解聘董事会秘书，短时

间内公司信息披露事务主要负责人员离职。请公司说明上述人员变动是否影响公

司的正常信息披露工作，以及对上述人员变动的应对安排。明确接任人选的，应

说明是否具备相应的履职能力。 

回复： 

公司对外信息披露工作未因前任董事会秘书与证券事务代表的离职而中断，

公司信息披露事务工作暂由代行董事会秘书职务的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党悦

栋先生负责，上述人员的离职不影响公司的正常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总经理党悦栋先生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长期从事金融和资本方面工作，

工作经验丰富，熟悉上市公司有关规则，其将尽快取得董秘资格证书，进一步提

升履职能力。同时，公司将尽快甄选董事会秘书人选，保障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的

延续。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6月 12日 


